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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47444.htm 辨析题： 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请运用代理的理论知识对其加

以辨析。 【答案】 (1)该说法用代理理论分析有一定道理，但

不完全正确。 (2)“受人之托”是指接受他人委托，“忠人之

事”是指按照委托要求完成委托人交给的任务。该说法反映

了委托代理制度。委托代理是指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而

产生的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是根据法律规定取得代理

权而产生的代理。 (3)在委托代理中，代理人接受委托后应当

按照法律规定的代理权行使规则行使代理权。即代理人应当

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行使代理权，不得进行无权代理；代理人

行使代理权应当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恪尽职守，积极履行

代理职责；代理人应当亲自完成代理事务，不得擅自转委托

；代理人不得滥用代理权，为自己代理、双方代理和恶意串

通代理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从这一角度说，该说法是正

确的。 (4)由于并非是任何行为都可适用委托代理。有些行为

虽然“受人之托”，但却不能做“忠人之事”如委托从事违

法行为。此外还有人身性质的行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

应当由特定的人亲自为之的行为不能适用委托代理。从这个

角度讲，该说法不正确。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代理概念、代理权的产生根据或代理方式、代理权行使规则

、滥用代理权、代理的适用范围。由于本命题已经告知考生

运用代理理论分析，而代理理论无非是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代理的分类、代理权及其行使、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以及代



理关系的消灭等。运用这些理论分析该说法时，除了进行恰

当的判断外，按照一定的逻辑思路串联起委托代理的概念、

代理权限范围内行使代理权、履行代理职责、不得擅自转委

托、不得滥用代理权、亲自完成代理事务、违法代理等关键

短语，回答即为圆满。 【注意】该题难点在于如何运用代理

理论全面地论证分析。如果用非民法观点看，该说法是正确

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个人道

德的要求。但是，如果从民法角度分析，必须是所受之托，

必须合法，才能忠人之事。这点也是本题容易忽略的地方。

鉴于连续几年用民法理论分析各种说法为命题，考生不妨把

生活中遇到的或经常提到的一些俗语或传统说法，尝试用民

法理论分析。 法条分析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

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

支付的必要费用。”试运用民法原理分析该条法律规定(包括

该条文所规定制度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力和制度价值)

。 【答案】 (1)本条是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无因管理是指没

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

的行为。 (2)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是：第一，必须没有法定或

约定的义务。第二，必须为他人的利益。管理事务是管理人

为他人谋利益，是合法行为。是否为他人利益，可以从管理

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判断。第三，必须为他人管理事务。他人

事务必须是特定人的事务，而不是公益事业。 (3)无因管理的

法律效力是：管理人和本人之间成立无因管理之债，管理人

有权要求本人支付管理中的必要费用，本人有偿还费用的义

务。管理人应当把所受利益返还给本人。必要费用包括直接



支出的费用、为本人谋利而负担的债务以及在管理活动中直

接受到的损失。依照通说，本人所应支付的必要费用一般以

不超过其所受利益范围为限。 (4)制度价值：在没有法定或约

定义务的前提下，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权益，避免

并减少损害发生，发扬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促进精神文明

建设等。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本人的利益。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无因管理制度。法条分析的内容包含一

项制度的所有理论。无因管理中的“因”是指没有法律根据

或者法律义务包括约定义务，管理人如果有义务管理，是履

行义务。管理人有义务管理而误认为自己没有义务的，不构

成无因管理；而本无义务误认为自己有义务而进行管理的，

成立无因管理。如果他人委托，即便是口头委托也有义务存

在，警察抓小偷是其职责所在也不构成无因管理；无因管理

中的“管理”是指对他人的事务进行处理的事实，包括对他

人财物的保存、利用、改良、管领和处分等；也包括对他人

提供服务或劳务帮助。管理的事务既可以是事实行为，如抢

救他人失火财物、将危急病人送往医院；也可以是法律行为

，如出卖他人物品、雇人修缮他人房屋。无因管理所为的行

为一定是合法行为，为特定主体利益而为的行为。为了公共

利益、看管赃物、符合道义的行为等不构成无因管理。 【注

意】无因管理与无权代理不同，前者是事实行为，后者是民

事行为；前者不要求当事人有行为能力，后者要求行为人有

相应的行为能力；前者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维护国家

、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免受损害；后者的目的可能有益于本人

也可能有害于本人；前者发生的法律后果成立无因管理之债

，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后者属于效力待定行为，其行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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